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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漱溟的思考重心在于：伦理的现代个人如何可能，即如何被建构起来。我们的研究表明，梁漱溟

在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中，昭示出两种现代性的伦理话语，透露出中国现代性观念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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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的、个性化的个人是一个现代观念。在中文语境里，一般而言，学者们较多注意自

由主义一系对于现代性个人观念的论述，而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的个人观多少有所忽视，

因为就其延续儒家思想的立场而言，常常将他们归入重群而非重己（个人）的思想家系列。

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我们则认为，梁漱溟的个人观念属于现代性的话语，值得深究。 

 现代性的个人观念可以从伦理的、政治的、历史的角度加以诠释，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

是梁漱溟的伦理的个人观。在伦理学的层面上，梁漱溟的思考重心在于：伦理的现代个人如

何可能，即如何被建构起来。我们的研究表明，梁漱溟在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中，昭示出两种

现代性的伦理话语，透露出中国现代性观念的内在张力。 

 

一、“我你”关系上的个人观 

 

 在伦理学的语境内强调个性化的个人，是五四启蒙思潮的一个基调。此基调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30、40 年代。梁漱溟对此也表示赞成。同样讲个性与个人，梁漱溟与胡适的健全个

人主义有所不同，他反对个人主义或个人本位的理论，提出伦理主义的个人观。 

 梁漱溟对个性化的个人的赞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他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

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
[1]（p251）

儒家文化讲礼俗制度，讲人际关系，没有把论

述重点放在个人身上。与此相比，西方文化显出相应的特色来。他归纳西方人有四个长处，

其中第三点是：“尊重个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
[2](p309)

西方文化对个人的尊重与工业化的经济制度、有秩序的团体生活、人人以上帝为父的基督教

观念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吸取西方文化尊重个人的特

点。 

 尽管梁漱溟批评中国社会有漠视个人的倾向，但他并没有走向以个人压制社会的极端。

他欣赏西方文化中对个人地位的重视，但反对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同时，也反对以社

会为本位的思想。他认为：“西洋人对于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的争论，在中国人的伦理本位

里可以完全得到解决。”
[3](p440)

那么，伦理本位的中心词是什么呢？它如何解决个人主义（个

人本位）与集体主义（集体本位）之间的争持呢？笔者研究发现，梁漱溟先后提出两种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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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有两个伦理中心词，从而对于现代个人观有两种理解，在两种意义上超越个人主义与

集体主义的对峙，其间的差别值得仔细探究。 

 梁漱溟的第一种个人观认为伦理主义的中心词是互相尊重，肯定我与他者的互动交往。

梁漱溟说，“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

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
[1](p94)

他的伦理本位论可以说是关系本位论。在关系论

的视域下，群己关系的讨论的重点不在于个人一方面或群体一方面，而在于个人与个人（他

者）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上，即主体间关系上。人与人的关系是群己关系的原型。这样，梁

漱溟看到的不是与群体对立的个人，或者被群体吞没了的个人，而是在人与人互动关系中的

个人，一个带有主体间性的个人，也即是一个伦理性的个人。因此，人首先是一个伦理的人，

关系性的人。离了这一点，任何对人的探讨都是空泛之论。金耀基在论述儒家伦理典范时已

经注意到梁漱溟个人观的这个特点。
[4](p161) 

 当然，人不仅处在与个人（他者）的关系中，也处在与社会或集体的关系中。因此，所

谓伦理本位的思想不仅指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尊重，也指向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尊重。梁

漱溟指出：“人在独立自主中过着协作共营的生活，个人对于集体，集体对于个人，互相以

对方为重，是谓伦理本位主义。伦理本位云者，既非以个人为本位而轻集体，亦非以集体为

本位而轻个人，而是在相互关系中彼此时时顾及对方，一反乎自我中心主义。”
[1](p747-748)

他指

出了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即伦理本位主义。这种主义有几个要点：第

一，这里的个人观强调“互以对方为重”。个人与他者或个人与集体之间形成一种互惠的、

平等的关系。我施与对方一定程度的关怀，对方也以同等程度的关怀回报，相互之间形成良

性循环。第二，个人时时为对方着想，把他者（或集体）放在首位。他者（或集体）也是如

此，以至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赢局面。因而，伦理主义既不偏重于个人，也不

偏重于集体。 

 上述观点类似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说的“我你”关系思想。布伯

指出，人生在世，有两种存在方式，即以“我它”（I-It）关系和“我你”（I-Thou）关系的

方式存在。个人总是生活于世界中，与周遭事物打交道。当个人把周围的人、物当作工具（客

体）来对待的时候，“我它”关系就形成了。于是个人成为世界的主宰者和控制者。我与他

者（它）的关系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当个人把别的人或物看作和自己有着同样尊严的主体

的时候，“我你”关系就出现了。此时个人不是世界的掠夺者，而是和平共处者。布伯把与

“我”相对的另一个主体称为“你”，而不是“它”。“你”是一个与“我”有着平等关系的、

值得尊重的主体。“我”与“你”的交流是直接的，无须诉诸中介。“与‘你’的关系直接无

间。没有任何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像横亘在‘我’与‘你’之间。……一切中介皆

为阻障。”
[5](p10)

这样，个人（“我”）与世界（“你”）的关系达到了张载所说的“民胞物与”

的境界。 

 梁漱溟讲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十分接近于“我你”关系，而不是“我它”关

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互以对方为重”，这个“互”字鲜明地表现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

集体（“我”与“你”）关系的相互性与平等性。梁漱溟也的确使用了“我”、“你”这样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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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他说：“我以你为重，你以我为重，互以对方为重才能得到均衡。”
[2](p307)

真正的个人是

在这样一个友善的、互惠的交往氛围中建树起来的。 

 上述“我你”关系的思路同样表现在梁漱溟处理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上。他在界说“团体”

时指出，“团体”有两个意义。意义一是指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成员之间各司其职，可形成

类似于“我你”关系。意义二是指团体成员或分子各有其自己的位置，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

的意见。“团体不是一块东西，一言团体，就显然是多数分子合在一起的；但如多数分子合

在一起之后，而即失掉原来每个分子的存在性，就不成其为团体了。所以团体一面是有共同

的结合，一面是在结合里还有构成分子的位置。”
[3](P313)

这样，他反对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团体”是铁板一块，个人在其中毫无独立性可言，听不到个人的声音。这种观点有集体

压制个人的倾向，是社会本位思想的表现，有点类似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主张，它忽视了

梁漱溟所谓的团体的第二个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团体”是一盘散沙，每个个人是一个自

主的实体，就像一粒粒沙子。他们缺乏集体性的共同目标。这种观点是个人本位思想的表现，

有点类似个人主义的立场，它忽视了梁漱溟所谓的“团体”的第一个意义。梁漱溟对“团体”

的两个意义的申说，超越了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态度，表现出团体与个人相协调发展的思

路。 

 

二、“我他”关系上的个人观 

 

 梁漱溟的第二种个人观认为伦理主义是中心词是尊重他者。在个人（自我）与他者的关

系上，他赞成自我应该服从于他者。在此种话语中，伦理的本质不在于看重自己，而在于照

看他者。他说：“中国伦理是情谊出发，故不以自己为中心，而以对方为重；如以自己为中

心，就不合伦理的意思。”
[3](p537)

伦理之所以为伦理的关键在于以他者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

自我为中心，也不是以“我你”关系为中心。个人的伦理性就体现在把他者的伦理要求奉为

最高命令，处处为他者着想，个人处于为他者负责的地位，而不是挂念着他者的回报与馈赠。

在个人的日常实践中，首先顾及到他者的利益与旨趣，而不是自我的利益与兴趣。从责任论

的角度看，如果说胡适的健全个人主义主张自我责任优先于为他的责任，那么，梁漱溟的伦

理主义立场正好相反，主张为他的责任优先于自我责任。 

 从为他责任的角度出发，自我个人的伦理反思集中体现在“只许责己不许责人”上。自

我首先考虑的是：我是不是已经领会他者的伦理意图，我是不是已经为他者尽到了责任。至

于他者是不是也应该为我的行为承担责任，也把我的伦理意图置于其视野之内，那是他者的

事情，我无法知道，也无法干涉。我所关心的是我对他的伦理责任。这是在“我他”关系上

构筑起来的现代个人观。 

 梁漱溟的第二种伦理的个人观突出了他者的地位。这个思路和另一位犹太哲学家列维纳

斯（Emmanuel Levinas）的伦理学有某种相近之处。
1
列维纳斯认为个人的伦理性和主体性

是在为他者负责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主体自我有自己的生存原则，即同一（identity）

原则。那就是吸收一切外在于自我的东西，把陌生者、外在者纳入到我的世界中，成为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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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王国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个过程是建构个人自我家园的过程；从消

极的方面看，这是一个以“杀戮”他者、抹杀他者之他性（alterity）的“暴力化”过程。

伦理性在这个过程中隐匿了。列维纳斯认为，以前的西方哲学可以称为同一哲学，在此语境

下建构起来的个人是带有自我中心主义或个人主义性质的个人。他的伦理学主张反其道而行

之，认为真正的个人的确立是在尊重他者、为他者负责的伦理实践中完成的。尊重他者就是

尊重他者的伦理命令。当我面对他者时，伦理的要求就显现在他者的脸上。根据希伯来的《圣

经》传统，他者脸上的第一个要求是“你不要杀人”。这是一个禁止性的命令，是对个人试

图同化他者的意图的禁止，是对个人自我中心主义（或自我帝国主义）的权力的剥夺。
2
但

这种禁止与剥夺，却使个人建构起真正的个性与主体性，成为了有伦理取向的个人。在列维

纳斯的伦理学里，他者的要求始终居于中心地位。 

 当梁漱溟说“以对方为重”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和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很接近了。以对

方为重，并不是消解个人的独立性与个性。其实，个人的个性恰恰是在尊重对方的实践中矗

立起来的。因此，梁漱溟的伦理主义语境下的个人是尊重他者、以他者优先的个人。他者是

个人，不是集体。我与他者之间（“我他”）的责任关系，不同于“我你”之间的对话关系，

前者构成梁漱溟第二种个人观的主要内容，并在另一种意义上超越个人本位（个人主义）与

社会本位（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 

 从思想渊源上看，梁漱溟认为，他的这一个人观继承了儒家的伦理学传统。他指出，“孔

子的教训总是指点人回头看自己，在自家本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理性）和自求（意志）。”

[3](p79)
孔子教人反省是一种“责己”行为，反省所涉的内容关联着他者的伦理要求。传统儒

家的孝敬、仁义观念都表达了他者优先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又吸取了西方文化中重视个

人地位的思想，纠正传统儒家中没有个人观念的缺陷。因此，他的伦理主义的个人观是对传

统儒家伦理学的现代转换。 

 

三、两种伦理话语及其当代性 

 

 前面分析了梁漱溟伦理主义个人观上的两种话语，显示出他对伦理的个人观存在着两种

理解，表明了建构现代个人的两种方式。这两种话语都讲到现代个人是一个伦理性、个性化

的个人，个人的建构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展开的，必须诉诸伦理的实践。但是，这两种话语

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也预示着两种伦理学的趋向。 

 第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可能的伦理取向。一方面，梁漱溟说“互以对方

为重”，主体与他者、“我”与“你”处于平等的关系之中，就像是两个知心的伙伴或朋友。

另一方面，他又讲“以对方为重”，把他者的要求看作是个人自己必须履行的责任。他者优

先于主体，始终处于被尊重的地位。两者处于不对等的关系之中，就像是主人（他者）与仆

人（个人）的关系。 

 第二，在个人道德建构的层面上，存在着两个可能的维度。第一种伦理的个人观建构的

是社会性道德，显示个人存在的社会性维度。个人与他者是平等的社会成员，他们各自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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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敞开自己的存在，进行赤诚的对话与合作。这种伦理交往都是在社会语境下展开的。第二

种伦理的个人观建构的是宗教性道德，显示个人存在的宗教性（或形而上学）维度。个人完

全、无限的为另一个人负责，其上限就是为上帝（另一个大写的“人”）献身，而不求回报。

这种伦理行为带有宗教性或形而上学性。尽管在列维纳斯那里，第二种个人观属于后现代的

伦理话语，而在梁漱溟这里，上述两种个人观都属于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第三，在个体性的建构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向，从两个维度回答了伦理的现代个

人如何可能的问题。第一种伦理的个人观呈现的是主动的个体性。人与人的交往模式是：个

人主动与他者对话，他者也主动地作出回应。这样的个体性体现了积极的、进取的趋向。第

二种伦理的个人观呈现的是被动的个体性。“以对方为重”，个人处于听从他者的伦理要求的

地位，居于被动的位置。个体性是在服从、负责中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个体性体现了谦卑的、

敬爱他人的趋向。 

 当然，梁漱溟并没有自觉到他在叙述两种伦理的个人观。他始终认为他所叙述的是同一

种个人观，是对儒家伦理传统的创造性诠释。那么，他所认同的到底是哪一种伦理的个人观

呢？统观梁漱溟的论述，他相对偏重于第一种个人观，把“互以对方为重”看作是伦理主义

个人观的典范。这表明在他的理论中，存在着以社会性道德取代宗教性道德的倾向，这一思

想体现在他的“以道德代宗教”理念中。他承认，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宗教意义上的道

德，宗教性道德的建构似乎缺乏相应的思想资源，但是，中国的家庭伦理在某种意义上是宗

教伦理的替代品，发挥着宗教的作用。换言之，中国文化实际上在社会性道德的基础上开出

了宗教性的向度，建立起终极性的精神关怀理论。在这点上，和牟宗三的看法有相合的地方。

牟宗三指出，儒教有“极圆成的宗教精神，它是全部以道德意识道德实践贯注于其中的宗教

意识宗教精神”。
[6](p103) 

 可是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笔者认为，当梁漱溟立足于第一种个人观的时候，说要“以

道德代宗教”，这个任务其实无法完成。因为在第一种伦理话语内，个人的伦理诉求只局限

于社会性道德层面，缺乏宗教性或形而上学的维度。中国文化中的“以道德代宗教”没有实

质性的依据。因此，在第一种伦理话语内，社会性的个人是梁漱溟关注的焦点。从西方现代

性的观念来看，这无疑是一个现代的表述。按海德格尔的说法，“弃神”是一个现代性的现

象。
[7](p886)

梁漱溟的这一理论主张恰好体现了这一现代特征。 

 只有当梁漱溟立足于第二种个人观的时候，“以道德代宗教”才有可能。因为，为他者

负责的伦理追求显然具有超道德的意义，包含着形而上学的诉求，可以提供终极关怀的精神

向度。为他者负责的无限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促进人的生命境界提升的过程。在这个视域下，

宗教性的个人是梁漱溟伦理主义的关注焦点。 

 按照西方现代性的论述，人们常常把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描述为社会性个人的高扬和宗教

性个人的放逐。因此，梁漱溟对个人的社会性和宗教性的双重确认，似乎预示着他既认可现

代性，又走向反现代性。有人认为这正体现他思想中的保守一面（反现代性），也构成他思

想中的一个矛盾（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存）。笔者认为，对个人的两个维度的确认恰恰不是

体现他的保守性与矛盾性，而是构成梁漱溟现代性思想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体现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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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思想的特色。在他看来，个人的现代性认同不能离开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寄托，

两个维度都不能缺。缺乏终极精神寄托的个人、只顾眼前享乐、争权夺利的个人恰恰不是一

个现代的个人。这既表明他对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批评，也表明他以自己的方式阐述中国式现

代性的基本观念。 

 当然，在梁漱溟关于个人的伦理思考架构内，并没有有意识地区分社会性个人与宗教性

个人，因而也没有明确的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梁漱溟的个人观及其伦理话语的意义在后来的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揭

示，具有深刻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意义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展现出来。在实践层面上，

梁漱溟的伦理个人观揭示出来的问题，可以这样表述：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在大力推广公民

道德教育的时候，还是不是需要讨论宗教性道德？答案是肯定的。当代中国的道德困境不仅

仅表现为公民道德（社会性道德）的缺位，更表现为宗教性道德的遗弃。传统社会中个人对

天理的敬畏感在当代人的生活世界里渐趋消失，转化为对个体自我的无限自信感，当代人的

精神危机也潜伏于此。当我们在批评当代的物欲主义、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而试图重建精神

版图的时候，公民道德建设已经难以担当此重任。梁漱溟的伦理话语启示我们，最好的方法

是兼顾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使中国现代性的走向受到双重伦理话语的照看。 

 在理论层面上，梁漱溟的伦理个人观的当代性意义在与李泽厚、牟宗三的宗教性道德言

说的比较中得到了较好的展现。李泽厚指出“情感本体论”的进路，试图为宗教性道德寻找

理论依据。他视儒家的“仁”为本体，这“仁”不是一般的情感经验，而是“作为历史积淀

物的人际情感”，具有宇宙的情怀。
[8](p180)

儒家的宗教性道德正是奠基于此，而不是奠基于抽

象的实体或超善恶的上帝。所以，他批评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牟宗三讲心体性体，划分

两个世界，从康德的先验哲学来理解宗教性道德的理论源泉。李泽厚认为这种做法不合中国

的文化传统。他自己走的是以“情”为体的路线，从既出自感性又超越感性的“情体”入手，

建构宗教性道德的本体论基础。梁漱溟的做法显示出与李泽厚、牟宗三不同的路径：他是从

“以对方为重”、尊重他者的伦理主义向度入手，在“我他”关系上，为宗教性道德坚定理

论根基。而伦理本身奠基于“理性”，即无私的情感，或者说，清明的直觉。直觉是梁漱溟

伦理主义背后的“本体”依据。可以说，李泽厚和梁漱溟同样关注宗教性道德，但是切入的

路径不同，各有千秋。梁漱溟的伦理主义个人观至少为我们思考道德形而上学和现代个人观

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也为我们思考中国的现代性观念提供了伦理话语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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